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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交易安全!?

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 公平交易法規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

售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 消費者保護法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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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 六、不動產開發業者、不動產經紀業者違反第三點至第五點規定，且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之違反。 (法律效果)

【三、(締約前資訊揭露)、四、(不當限制購屋人審閱契約)、五、(締約後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 附表：不適用公平交易法類型之例示

---定金返還、交屋遲延、施工瑕疵、工程結構及公共工程安全問題、一屋二賣、

建商倒閉、銷售人員捲款潛逃、產權不清問題 ------

 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 公平交易法第42條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
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00萬元以下罰
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循民事途徑解決!?



Those intermediate case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pure types in the same way that 
Hohfeld's paucital rights and multital rights can be considered pure types. 

Thomas W. M. & Henry E. S.(2001) ,The Property/Contract Interface 

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的條款就具有相當的法律效力，如果消費者與
業者所簽訂的定型化契約，有違反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的條款，就
可視為無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未經記載於定型化契
約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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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一屋二賣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七之一、履約擔保機制

本預售屋應辦理履約擔保，履約擔保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

 不動產開發信託

 價金信託

 價金返還之保證

 同業連帶擔保

 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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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開發信託」及「價金信託」→為「財產管理」之性質，土地、
興建資金或價金，由受託人專款專用專案管理之控管，避免因建商挪用
資金而導致預售屋無法興建完成，及避免買賣交易之信用風險等問題。
惟發生無法完工之履約時，依信託法之規定，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對受益
人所負擔之債務，僅於信託財產限度內負履行責任。受託人並不負有以
自己之財產支付預售屋興建所需之費用或返還價金之義務，與擔保或保
證之保證人不同。

 「價金返還之保證」、「同業連帶擔保」及「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具有「保證」或「擔保」之效果，亦即，當原建商無法將預售屋興建
完成時，房屋仍得由擔保或保證之建商興建完成，或買賣價金由保證之
金融機構返還。

五項履約擔保機制法律性質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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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買賣價金信託優點

1.於產權未過戶予買方前，買
賣價金非直接交予賣方，而交
付予公正第三人受託人，得確
保買方之購屋價金安全；產權
過戶予買方後，受託人將信託
財產專戶之價金交付予賣方，
賣方之售屋價金亦得以確保。

2.存入信託專戶的買賣價金為
獨立之信託財產，除信託法第
12條所定情形外，買賣雙方之
債權人對該信託財產不得強制
執行。

臺灣銀行不動產買賣價金信託



12土地銀行不動產買賣價金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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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融資管理:

 協助預售屋賣賣履約擔保機制:

 成屋買賣付款中間人: 

 不動產證券化管理:

 協助都市更新:

建築經理業之當前任務



ESCROW 建築經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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